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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是立法院可以監督的範圍。請問規程、規則、細則、辦法、綱要、標準或準則中，哪個是要

點？你們不要告訴我，已經訂定四項要點，要點在我剛才所說的七項中，沒有一項符合，難道

這不是中央法規標準法裡面的規定嗎？所以你們的具體事項要讓人了解，你說的要點在修正中

，你們究竟修正完成了嗎？本席認為，你們以要點的方式訂定的原因在於不須要提送到立法院

。 

羅部長瑩雪：刑事訴訟法是司法院主管的法規，但是我們依然努力討論相關的部分。 

徐委員國勇：請不要提及司法院，這部分是你們在執行，為什麼要以要點的方式訂定？因為如此不

必提送立法院，不須被監督，也就不會被知道究竟有沒有做嗎？ 

羅部長瑩雪：不是，雖然是沒有送立法院，監察院還是會檢討到底有沒有做好。 

徐委員國勇：本席繼續質詢幾件事情，全部都是重點。剛才提到廉政署大失職，請教部長，廉政署

現在的定位到底是什麼？它到底是檢察機關還是司法警察機關？ 

羅部長瑩雪：兩種屬性都有。 

徐委員國勇：兩種屬性都有，所以它的權力比什麼都大？ 

羅部長瑩雪：不是，因為…… 

徐委員國勇：權力比什麼都大，可是機能比什麼都差！ 

羅部長瑩雪：為了提高查緝的效率，我們有派駐檢察官到廉政署，既是派駐檢察官，他就是執行檢

察的權力，在廉政署也可以直接辦案。 

徐委員國勇：你說他在廉政署也可以直接辦案，請問他的兵呢？他到底是什麼？難道都是檢察官自

己去處理嗎？ 

羅部長瑩雪：不是，他是派駐檢察官，所以他還是檢察官的身分，他有偵查權。 

徐委員國勇：這部分要檢討一下，究竟廉政署的功能何在？現在廉政署的功能不彰，這還不要緊，

因為廉政署的出現，法務部的想法是就讓他們去抓好了，所以現在法務部的肅貪績效也差了，

不但差，也不太愛辦，讓廉政署去辦就好了，最後大家再來尬一下，辦個好案子、大案子，然

後說我比你行！現在兩個機關是在比誰比較行，只要尬上對方就好了，所以最後越來越糟糕，

包括檢查局都出問題，廉政署都出問題，疊床架屋讓整個肅貪工作越來越差，難道你們都沒有

注意到這樣的狀況嗎？ 

羅部長瑩雪：其實不是這樣，實際上，我們有調查局和廉政署聯繫作業要點，大家分工得很清楚，

而且合作得也很順利，有些案件是從這個平台去區分由哪些單位辦，有的案件是由兩個機關合

辦，目前我們都是按照這樣的原則做。 

徐委員國勇：大家都是法律人，本席只是提醒部長，我們的司法改革讓人民失望透頂，所以不信任

和不公正的感覺越來越高，法官高到 80%多，檢察官高到 70%多，如果這樣差的話，律師大概

也不會好到哪裡去，我想也是 70%以上啦，這對所有讀法律的人都沒有尊嚴，本席要提醒部長

，真的要好好去做，還有時間！ 

羅部長瑩雪：好，謝謝委員。 

主席：請李委員俊俋質詢，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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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委員俊俋：（9 時 32 分）主席、行政院張院長、各部會首長、各位同仁。本席在兩個禮拜前曾

經跟院長討論過轉型正義，我今天還是想談轉型正義，但是不同主題。我們上次討論過轉型正

義，其實轉型正義有它一定的定義，最重要我們希望做到 3 件事情，包括：真相調查、賠補償

受害者、改變國家制度。本席今天想請問院長兩個問題，第一是威權時代還有很多的政治檔案

，這是轉型正義要查明真相的重要基礎；第二是還有很多的威權機關到底要怎麼處理。我們今

天就討論這兩件事情。 

首先，請教院長，以您的認知，在威權時代或是白色恐怖時期有很多的政治案件，您認為數

目大概有多少？ 

主席：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。 

張院長善政：（9 時 34 分）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對不起，我不知道。 

李委員俊俋：請部長協助答復一下。根據司法院的統計，白色恐怖案件大概有 6 萬到 7 萬件，法務

部的統計是 2 萬 9,000 多件，就是將近 3 萬件，請問法務部和司法院的統計為什麼差這麼多？司

法院說有 6 萬到 7 萬件，法務部說 3 萬件，到底哪一個對？ 

羅部長瑩雪：可能統計的方法不一樣，因為依照過去…… 

李委員俊俋：統計的方法可能不一樣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比如法院可能認為一個審級就算一案，也許到了三審…… 

李委員俊俋：好，沒有關係。再請教部長，您知道這是多久前做的統計嗎？ 

羅部長瑩雪：不知道。 

李委員俊俋：大概 4 年。請問你們這 4 年做了哪些努力？你們有沒有跟司法院核對到底應該多少案

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應該沒有核對，因為很多統計數字…… 

李委員俊俋：沒有跟司法院討論過這個問題，對不對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據我所知，好像沒有。 

李委員俊俋：請教院長，您有沒有聽過一個名詞叫作「安康接待室」？ 

張院長善政：沒有。 

李委員俊俋：請教部長，「安康接待室」是做什麼用的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我也不知道。 

李委員俊俋：你也不知道？這是屬於哪一個單位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是調查局的嗎？ 

李委員俊俋：是法務部調查局的，在哪一年設立？ 

羅部長瑩雪：不知道。 

李委員俊俋：糟糕，你是部長耶，你對底下什麼事情都不知道？ 

羅部長瑩雪：它可能不是…… 

李委員俊俋：它是在 1973 年設立。請教部長，「安康接待室」廢止了沒有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我不知道它存在，當然不知道它是否廢止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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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委員俊俋：在調查局底下，在你的主管底下，它到底廢止了沒有，你不知道？在 1987 年就廢止

了。「安康接待室」原來的目的是幹什麼？就是剛才本席所講的，白色恐怖的資料全部放在「

安康接待室」，後來發現不止有這些資料，過去法醫解剖人的器官也擺在這裡，這在 2009 年新

聞報導出來，造成全國譁然，監察院還為了這個事情做了一個調查報告，你當法務部長，你全

然不知？ 

羅部長瑩雪：那時我還沒有接部長一職。 

李委員俊俋：對啦，但你現在也接很久了嘛！請問部長，現在你們怎麼處理「安康接待室」？這個

你總該知道了吧？事實上，到現在「安康接待室」還荒廢在那裡，變成一個沒有人的倉庫，裡

面的東面都沒有整理。 

其實在威權時期有很多的政治檔案，這些政治檔案到後來都有各自的歸屬，有的到調查局，

有的到海巡署，有的到後備司令部，在分類之後通通到不同的機關去了，其中調查局負責的是

過去國防部保密局的檔案，還包括情報資料、名人錄、政治菁英檔案、以及大家最熟悉所謂的

「AB 檔案」。請教院長，這些檔案目前在哪裡？ 

張院長善政：照您的表顯示，應該還在調查局。 

李委員俊俋：部長認為在哪裡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有可能在調查局。 

李委員俊俋：其實檔案法規定得非常清楚，這些東西全部要交出來，即使過去分派給你們、放在你

們那邊、借用你們那邊，通通沒有關係，但是這些按照檔案法的規定，全部要交給國家的檔案

機關，現在叫作檔案局，請問院長和部長，交出去了沒有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我們回去會清點，如果還沒有交，而應該是要交的，我們會交出去。 

李委員俊俋：本席最近去查檔案局的資料，檔案局告訴我，他們的資料有 90%來自國防部，我問

調查局有沒有送來，檔案局說「不好意思講」。部長，請告訴我，這樣是有沒有送來？這是立

法明定調查局要處理的事情，你們為什麼不做？ 

羅部長瑩雪：剛才委員講檔案局怎麼回答，我沒有聽清楚。 

李委員俊俋：檔案局 90%的資料是國防部送來的，我問調查局呢？他們說「不好意思講」，你認

為你們送了沒有？ 

羅部長瑩雪：「不好意思講」是什麼意思呢？也許送得很少或是怎麼樣。 

李委員俊俋：這個不僅是查過，立法院還做過決議，在 2009 年 3 月 23 日第 7 屆立委時有做了一個

決議，調查局應該主動清查散至各地的政治檔案，提出完整的報告。請問調查局提出報告了嗎

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我沒有看到，因為那個時候…… 

李委員俊俋：立法院在 2009 年做的決議，到現在沒有報告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我不知道，因為那是離我就任以前很多年前的事情。 

李委員俊俋：沒有關係，我要拜託院長一件事情，你們只剩下 2 個月的任期，這裡面不管是本來立

法院作的決議也好，檔案法的規定也好，這兩個月內請調查局清查然後移交給新政府，請問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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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做到？ 

張院長善政：就是移交到檔案管理局，該交的就交。 

李委員俊俋：該交的統統要交出來，沒有錯吧！至少在你們卸任之前，該交的統統交出來，合理吧

！院長可否做這樣的承諾？ 

張院長善政：就是馬上啟動清查、盤點，然後依照程序，該交的應該趕快交。 

李委員俊俋：謝謝院長。我對即將卸任的內閣沒有什麼期待，但是你們該做的還是要做，所以今天

你們回去之後，請法務部羅部長馬上下令調查局，包括從 2009 年 3 月 23 日欠到現在的這份報

告，以及還擺在調查局各處的政治檔案，趕快依法統統交出來，請問你們可否辦到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我們會儘快去處理。 

李委員俊俋：謝謝。方才本席是談政治檔案的部分，接下來要談政治威權時代留下來的黑機關，有

些黑機關已經拿掉、不見了，比如說警備總部，但現在還有機關是在法務部底下，他們做的方

式讓人家覺得更黑，讓人家覺得更擔心，甚至外界還給這些機關東廠、西廠的稱呼。其實國家

情報工作法規定得非常清楚，包括什麼人做什麼樣的情報工作，根據國家情報法之規定，請問

他們應該是做國安偵防還是做政治偵防？ 

張院長善政：國安。 

李委員俊俋：跟政治偵防沒有太大關係吧！不是說你是立委，所以就要做你所有資料的檔案，應該

不是吧！上面這些是過去威權時代的機關，包括警備總部，這個已經拿掉了，而過去的保密局

、保案處也都已經改變了，今天我要問的只有在法務部底下的兩個單位，這兩個單位是不是已

經從威權體制中轉變了？還是繼續在做威權體制讓人害怕的東廠、西廠行徑？這兩個機關單位

叫做特偵組和調查局。 

本席先談調查局，方才羅部長不知道所謂的安康接待室，請問你知不知道安和招待所？ 

羅部長瑩雪：好像有聽過。 

李委員俊俋：請問安和招待所是一個什麼樣的單位？ 

羅部長瑩雪：好像也是一個辦案時要約詢人的地方。 

李委員俊俋：它也是調查局底下的一個單位，我現在要問 3 個問題請部長答復，第一，安和招待所

在哪一年設置？第二，其設置目的為何？它是一個辦公室？是一個調查站？還是一個工作地點

？第三，究竟是依據什麼樣的法規可以成立安和辦公室？ 

羅部長瑩雪：第一，我不記得它是什麼時候設立的；第二，其設置目的應該是作為一個工作地點…

… 

李委員俊俋：是工作地點還是偵訊地點？ 

羅部長瑩雪：偵訊工作的地點。 

李委員俊俋：又偵訊又工作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我的印象是這樣。 

李委員俊俋：可以不偵訊也可以工作？ 

羅部長瑩雪：其實調查員是司法警察，他不是檢察官，不是辦案主體，所以也不太能說是偵訊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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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是訊問、調查。 

李委員俊俋：如果他要偵訊還是要符合刑事訴訟法之規定。 

羅部長瑩雪：要在檢察官的指揮下才可以。 

李委員俊俋：所謂的安和招待所是一個偵訊機關？還是一個偵訊辦公室？還是什麼樣的單位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應該說是一個調查的地點。 

李委員俊俋：確定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我不是很確定，因為我沒有…… 

李委員俊俋：照你的講法，安和接待室應該跟北機組、南機組類似，都是一個調查的地點，是這樣

吧！安和接待室做過什麼？2004 年曾約談過彭子文，2006 年曾約談過最近剛過世的龔照勝，也

約談過杜正勝、曹興誠、許多中研院士和考試委員。最近你們有提出一個資本計畫基金，這是

要改善法務部所屬相關辦公環境，裡面也有提及安和招待所，請問有沒有這回事？ 

羅部長瑩雪：這個細節我不記得，這個要回去看。 

李委員俊俋：細節不記得？請問你們是依據什麼、憑什麼可以設置安和招待所？ 

羅部長瑩雪：如果它只是一個工作地點，其實不太需要什麼特別的依據。 

李委員俊俋：安和招待所到底是一個偵訊的單位？偵訊的辦公室？還是它只是一個普通的招待所？ 

羅部長瑩雪：它當然不是一個普通的招待所。 

李委員俊俋：那你知道它做過什麼事嗎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方才委員提過很多。 

李委員俊俋：安和招待室偵訊過關係人，局長也曾在那裡請客，還有情資簡報、訓練情報員以及證

人保護等，統統都在安和招待室進行，請問安和招待室的任務、工作到底是麼？ 

羅部長瑩雪：跟委員報告，一個地點可以是多功能的。 

李委員俊俋：可以多方使用、多元使用。 

羅部長瑩雪：比如說一個訓練的活動是借這個場地…… 

李委員俊俋：如果是用於偵訊關係人，那就必須符合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必須錄音、錄影，而且要

有檢察官在場。如果是用於局長招待會談，這個我沒有話說，這是調查局設一個辦公室讓局長

請客、吃飯之用，如果是用於國安情資簡報，那就更離譜了，國安簡報怎麼會在調查局？此外

，你們還把情報員送到那裡培訓，它到底是什麼樣的單位？ 

羅部長瑩雪：這可能是一個場所的運用。 

李委員俊俋：請你告訴我安和招待所設置的依據是什麼。 

羅部長瑩雪：跟委員報告，一個場地和它的功能…… 

李委員俊俋：它是你們的辦公廳舍？還是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特殊單位，可以做這麼多工作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我想它不是一個機關。 

李委員俊俋：它當然不是一個機關啊！ 

羅部長瑩雪：它也不是一個特別的單位。 

李委員俊俋：它也不是一個單位？那它是什麼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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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部長瑩雪：它可能是有一個場地被多元使用。 

李委員俊俋：偵訊有一定的規定，刑事訴訟法有相關規定，方才我提及 2004 年到 2008 年之間，你

們調了很多人去，2013 年也還有，這些人去安和招待所有沒有符合刑事訴訟法之規定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我想應該有，對於個案，我是不會去…… 

李委員俊俋：答案是沒有。第二個我們會擔心的單位就是特偵組，上面這張照片部長應該非常清楚

，這張照片是所有特偵組檢察官排排站，然後說扁案辦不好就全體下台，請問部長，除了扁案

以外，特偵組有為了哪個案子站出來說，如果這個案子辦不好，我們統統下台，有沒有這種情

形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我沒有印象。 

李委員俊俋：他們有沒有站出來說，若頂新案沒有辦好就統統下台？這個部分還是根本沒有起訴之

前。院長，我們今天只處理兩件事，第一，拜託你要求法務部，由法務部要求調查局依法儘快

交出過去的政治檔案；第二，現在的調查局、特偵組都是法務部底下的單位，但是他們處理的

並沒有依照現在民主政治的程序，特別是特偵組，我從 2012 年就提出要廢除特偵組，這個已經

變成人民怕得要死的東廠和西廠，如果這個沒有改變就沒有辦法建立真正的轉型正義，請院長

注意、督促，謝謝！ 

主席：謝謝李委員、謝謝張院長。現在請鍾委員佳濱質詢，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。 

鍾委員佳濱：（9 時 49 分）主席、行政院張院長、各部會首長、各位同仁。首先本席要請教張院

長及黃人事長，相信兩位對這部分應該都很熟悉，就是各機關學校有一個地域加給，公教人員

可以領這部分，目前的規定有分高山地區、離島地區以及山區及偏僻地區，在高山地區規定有

四級，最高的第四級可以領 8,240 元，如果有一個氣象測候所位於海拔 3,000 公尺，請問他們可

以領哪一級的加給？ 

主席：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黃人事長答復。 

黃人事長富源：（9 時 50 分）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我知道委員要討論的問題。 

鍾委員佳濱：請問他們可以領第幾級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就是照規定。 

鍾委員佳濱：照規定他們只能領到第三級，因為該處位於海拔 3,000 公尺。如果那個氣象測候所的

人員主張，他們與 3,001 公尺只差 1 公尺，希望能領最高級的加給，若是他們來文寫到，該測候

所床的高度都在 1 公尺以上，所以該處的人員連睡覺時都位於海拔 3,001 公尺以上，請問這樣是

否可以領最高級的加給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我回答兩個問題，一個是公，另一個是教。 

鍾委員佳濱：這是測候所，所以先針對公的部分，你覺得這樣可以嗎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我會讓他們技術認定。 

鍾委員佳濱：全世界的官僚都一樣，因為官僚組織訂出規定，所以必須依規定辦理，這個案例不是

發生在中華民國，這是美國海軍測候所發生的情況，他們主張床的高度都在 1 公尺以上，所以

他們在 3,001 公尺以上生活，因此可以領到最高級的加給，你覺得這樣就夠了吧！ 


